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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41� � � � � � �证券简称：新疆交建 公告编号：2025-106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北京时间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2月8日上午9:15分至9:25，上午9:30分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8日上午9:15分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乌昌路辅道840号新疆交通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研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彤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38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44,439,41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9,751,172股的47.199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74,304,29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9,751,172股的37.5887%。

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36人，代表股份70,135,12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9,751,

172股的9.6108％。

4.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735人，代表股份5,577,025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9,751,172股的0.7642％。

5.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彤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列席会议。 国浩律

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376,2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344,439,415股的

99.6913%； 反对934,8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344,439,415股的

0.2714%；弃权1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344,439,415股的0.0372%。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3,8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577,025股的

80.9366%； 反对934,8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577,025股的

16.7629%；弃权1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5,577,025股的2.3005%。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谢红疆、郑馨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的人员资格、本次临时股东会议案

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关于新疆交建二〇二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5-071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拟发行A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煤炭、 坑口煤电以及煤制油煤制气煤化工等相关资产并于A股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于2025年8月4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5年8月2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临2025-039）。

2025年8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公司股票于2025年8月

18日开市起复牌。

自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其他相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2025年9月13日，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25-056）。 2025年10月1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进展公告》（临2025-059）。2025年11月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25-06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已进场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等

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审议程序与

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经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通过、公司股东

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同意及其他有权监管机构的批准、核

准或同意（如需）。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2025年8月16日披露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中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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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回馈活动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感谢股东长期以来对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 或“公

司” ）的支持， 在2025年12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封关运作以及海南航空加入辽宁方大

集团4周年之际，公司拟开展股东回馈活动，践行上市公司股东回报责任，回馈广大投资人

对新海航的认可和支持。 现将活动内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5年12月8日15：00至2026年1月20日24：00（不含2025年12月31日至2026年1月4

日，即法定元旦假期及前后一日）。

二、活动范围

2025年10月9日15:00交易结束后， 当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股票代码：600221）的所有股东；2025年10月15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B股股票 （股票代码：

900945）的所有股东。

三、活动内容

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本人及机构股东代表（活动专享人）购买海南航空及控股子公

司在本次活动期间内执飞的国内航班机票（本次活动不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

地区航班，不含国际航班），可获得对应的购票折扣优惠（不限次数）。 同时为献礼海南自

由贸易港封关， 活动期间涉及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内航班可享购票折上折优惠 （不限次

数），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股东 回馈内容

持股10万股以上自然人股东或机构股东代表 （含10万

股）

海南航空及控股子公司执飞航班机票市价9折购票优惠。

起飞或降落在海南地区航班可在机票市价9折购票优惠

基础上叠加9折购票优惠。

持股5万股至10万股自然人股东或机构股东代表（含5万

股，不含10万股）

海南航空及控股子公司执飞航班机票市价9.5折购票优惠。

起飞或降落在海南地区航班可在机票市价9.5折购票优惠

基础上叠加9.5折购票优惠。

持股5万股以下自然人股东或机构股东代表 （不含5万

股）

海南航空及控股子公司执飞航班机票市价9.8折购票优惠。

起飞或降落在海南地区航班可在机票市价9.8折购票优惠

基础上叠加9.8折购票优惠。

此次推出的股东回馈活动不能与其他优惠产品叠加使用，详细规则购票前请阅读购票

页面权益信息提示。

四、活动参与航司

海南航空（HU）及控股子公司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长安航空” ，9H）、云南

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祥鹏航空” ，8L）、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福州航

空” ，FU）、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乌鲁木齐航空” ，UQ)、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北部湾航空” ，GX）。

五、申领方式

（一）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者下载海南航空手机APP，用持股账号对应身份证件进行

实名认证注册后，可享受对应购票优惠。

（二）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可将持股凭证及推荐的活动专享人信息（1人，姓名、身

份证件号码、联系方式等）发送至邮箱hhgfdshmsbgs@hnair.com，相关信息由公司后台

审核通过并录入后，活动专享人可通过海南航空手机APP实名认证注册后享受对应购票优

惠（婴儿、儿童优惠购票可通过联系适用航空公司服务热线出票，不与其他优惠产品叠加

使用），后台审核及录入进展可在工作日9:00-11:30,13:30-17:30联系海南航空投资者

服务热线0898-65801619咨询。

（三）活动服务热线

海南航空95339、长安航空95071199、祥鹏航空95326、福州航空95071666、乌鲁木齐

航空95334、北部湾航空95370。

六、相关事项说明

（一）本次活动不属于公司利润分配行为，股东自愿参加。未参加或未按活动要求完成

必要参与手续导致未参加成功，或成功参加但所购票未在有效期内使用导致失效的，均不

可以向公司主张其他任何权利。

（二）本公告的发布旨在便于股东了解公司本次回馈活动，保证活动的公开、公平。

（三）活动解释权归公司所有，后续将根据情况不定期更新适用股东信息，具体以公司

公告为准。

七、风险提示

本次活动仅作为答谢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

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12�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5-066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8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8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龙光世纪海岸LCC写字楼6栋1407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雪莹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890人，代表股份数量74,178,2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8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数量59,233,66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2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7人，代表股份数量14,944,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671%；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888人，代表股份数量73,917,20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2671%。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一项议案，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为74,178,205股。 该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94,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41%；反对832,50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23%；弃权35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02《股东会议事规则》

同意67,462,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459%；反对6,351,1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20%；弃权3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03《董事会议事规则》

同意66,416,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361%；反对7,385,92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0%；弃权37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04《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同意67,456,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384%；反对6,359,0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27%；弃权36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0%。

1.05《重大交易管理制度》

同意67,412,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97%；反对6,392,6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80%；弃权3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3%。

1.06《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同意67,301,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294%；反对6,438,0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92%；弃权4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4%。

1.07《董事会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同意66,400,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143%；反对7,393,72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弃权38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2%。

1.08《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同意72,765,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55%；反对924,10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58%；弃权48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佳、李莎莎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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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银亿控股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河化股份”“上市公司” 或“公司” ）控股股东宁

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银亿控股” ）与宁波中哲瑞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

“中哲瑞和” ）于2025年 9月 9日签署了《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与宁波中哲瑞和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转让协议》（简称 “《资产转让协

议》” ），约定银亿控股向中哲瑞和转让其持有上市公司87,00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23.76%）和对河化股份享有的全部应收款项。之后，公司收到通知，本次权益变动

已取得了质权人同意函，同时银亿控股与中哲瑞和签署了《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与宁波

中哲瑞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简称“《资产转让补充协议》” ）。

若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银亿控股变更为中哲瑞和，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将由熊续强变更为杨和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1日、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资产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4）《关于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6）。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银亿控股通知：

1.银亿控股已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书》（深证协〔2025〕

第168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完成对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相关材料的合规确认。确认书有效

期为六个月，转让各方需按照确认书载明的转受让股份数量一次性办理过户登记。

2.中哲瑞和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已向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账户支付3.55亿

元股权转让款，该款项已到账。

三、风险提示

本次资产转让的各方后续将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以及《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

尽快推进包括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过户登记等在内的相关事

宜。 本次资产转让最终能否顺利完成及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协

议转让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书》（深证协〔2025〕第168号）

2.《工商银行 网上银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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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的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8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B、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

12月8日9:15-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伟光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8人，代表股份132,267,5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21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4,493,5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08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6人，代表股份7,773,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284%。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366,122,19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

为 878,100�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份数为

365,244,095�股。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6人，代表股份7,773,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28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6人，代表股份7,773,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284%。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代表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聘任2025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78,4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26%； 反对2,

414,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57%；弃权174,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18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960%；反

对2,414,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632%；弃权174,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408%。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聘任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长嘉、廖乃安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同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关于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南宁）意字（2025）第5086-2号

致：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受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

指派李长嘉、廖乃安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对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会”或“本次会议” ）召开的全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法律意见，本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会议文件、资料，公司保证已向本律师

提供了出具法律意见所必须的、真实的书面材料。

基于对上述文件、资料的审查和见证情况，本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的精神，对本次股东会发表法律意见。

本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股东会会议决议一同公告，并依法对法律意见

书承担法律责任。

具体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召开会议

的通知已于 2025年11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予以公告。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如期于2025年12月8日14时30分在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广西河

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施伟光先生主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8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12月8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是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相关规定进行的；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中所公告的时间、地点一

致；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24,

493,5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850%。经本律师查验，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

的股东均为截止2025年12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 出席和列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二）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本次会议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56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7,773,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84%。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验证其身份。

综上，本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表决由股东代表及本律师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

结果；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

统计结果。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列入本次股东会的议案：

1.00：《关于聘任 2025�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78,4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26％； 反对2,

414,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57％；弃权174,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根据表决结果，列入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议案的表

决情况和表决结果已在会议现场宣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承办律师：李长嘉

负责人:�朱继斌 廖乃安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百川”“发行

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７９１．７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１０１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９１．７４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６３

元

／

股。 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

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５８．３４８０

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１８．７６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３９．５８７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２．９７９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７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７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２３％

。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２

，

３７２．９７９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纳百川”股票

６７０．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

节，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多只新股同日发

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

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

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纳百川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

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

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

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

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

对象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

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

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７３７

，

０６５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７６

，

８３６

，

０５０

，

５００

股，配号总

数为

１５３

，

６７２

，

１０１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

码为

０００１５３６７２１０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４６８．０６７２４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４７４．６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２８．３７９０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７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１

，

１４４．６０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４８．２３％

。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８９６６５３２％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７１２．９１７２２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行摇号抽

签，并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